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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文薈澳：澳門國際藝術雙年展 2021”創意城市館 

澳門──美食之都：情書徵文活動 

活動章程 

1. 目的 

世間萬物，唯愛與美食不可辜負。為進一步加強澳門作為“創意城市美食之都”

的城市定位，提升市民和遊客對文化創意活動的參與度，“藝文薈澳：澳門國際

藝術雙年展 2021”創意城市館以“寓情於美食，寄情於詩文”為宗旨，透過以澳

門最具代表性的手信“老婆餅”或“老公餅”為主題，舉辦情書徵文活動，情書

形式為寫給愛人的簡短信函或詩歌，優勝者除可獲得獎金和獎狀之外，其作品還

可獲得在創意城市館展出的機會。 

 

2. 主題：以“老婆餅”或“老公餅”為主題內容，撰寫一封情書。 

 

3. 活動日程 

3.1 報名及收件日期：2021年 6月 7日至 6月 30日 

3.2 評審日期：2021年 7月 5日 

3.3 公佈結果日期：2021年 7月 9日 

3.4 展覽日期：2021年 7月至 10月 

 

4. 參加資格 

4.1 參加者必須為年滿十八歲的澳門居民。 

4.2 每位參加者只可提交一份作品，不可重複報名。 

4.3 文化局員工不得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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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品要求 

5.1 參選作品須以“老婆餅”或“老公餅”為主題，並必須在作品中出現“老婆餅”

或“老公餅”的文字表述，透過情書的書寫形式進行創作； 

5.2 參選作品類別必須為簡短信函或詩歌；信函字數不超過 500 字（包括標點符

號），詩歌不超過 30行。 

5.3 參選作品必須為中文或葡文。 

5.4 參選作品規格：以 Microsoft Word電子檔格式提交，文件標題為"作品題目"。 

5.5 參選作品必須為參加者本人原創且從未以任何方式或渠道公開發表或出版（包

括網站、博客、社交媒體平台、網上論壇、報章或雜誌等），不得抄襲。抄襲

者將承擔抄襲行為所造成的一切後果及法律責任，主辦單位有權審核作品的著

作權。 

5.6 為保證評審的公正性，參加者請勿在參賽作品上標示能辨識作者身份的符號或

文字，否則將被取消參加資格。 

5.7 所有參選作品不可有涉及譭謗等違反公序良俗之內容。 

5.8 所有參選作品稿件不予退還，請參加者自留底稿。 

 

6. 獎項 

6.1 設一等獎 1名、二等獎 1名、三等獎 3名及優秀獎 10名。 

6.2 一等獎：獎狀及獎金 3000 澳門元、二等獎：獎狀及獎金 2000 澳門元、三等獎：

獎狀及獎金 1000澳門元、優秀獎：獎狀及獎金 500澳門元。 

6.3 所有獲獎作品均可在“藝文薈澳：澳門國際藝術雙年展 2021”創意城市館中的

澳門館內展出。 

6.4 主辦單位有權要求獲獎者無償按照主辦方要求的形式手書其獲獎作品，以作展

示之用，拒絕者將喪失獲獎資格。 

 

7. 參加方法 

參加者可透過以下任一方式提交：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文   化   局 

Instituto Cultural 

IC - Modelo 6 

v01052020 

Formato A-4 Imp. Jan. 2016 
文化局   格式六 A-4  規格印件  2016年 1月 

7.1 參加者可於澳門文化局網頁 www.icm.gov.mo 下載報名表，於指定收件日期內，

將填妥的報名表連同參加作品電郵至 creativecity_artmacao@icm.gov.mo，郵件

主旨須注明“澳門－美食之都：情書徵文活動”，電郵截稿日期為 2021 年 6

月 30日 17:45前。 

7.2 以正楷填寫紙本報名表，連同列印在 A4 紙上的參加作品(不接受手寫稿件)及

電子檔案光碟放入密封的信封內，信封面須註明“澳門－美食之都：情書徵文

活動”，於指定收件日期（6 月 7 日至 30 日)及辦公時間內（星期一至四，

9:00-13:00，14:30-17:45；星期五，9:00-13:00，14:30-17:30）送至文化局

文博廳，地址：澳門南灣大馬路 517號南通商業大廈 19樓。 

 

8. 評選 

8.1 所有提交之作品均須接受主辦單位的評審。 

8.2 為確保評審的公正，主辦單位將邀請三至五名作家和詩人進行評選。 

8.3 評選標準將以作品的豐富性和原創性為主要評選標準。 

8.4 評選委員會多數成員的決定將被視為最終決定。 

 

9. 版權許可 

參加者須同意在不收取任何費用的前提下將遞交之作品原件及其複製品授權主辦單

位用於展覽以及相關活動的宣傳推廣，包括刊登於各類媒體、製作展覽圖錄及宣傳

印刷品等。 

 

10. 其他 

10.1 獲獎者將由專人通知，領獎時須出示有效澳門居民身份證，以便主辦單位核   

 實及登記身份資料。 

10.2 參選作品一經入選，在展覽結束前，作品原件及其複製品不得再參加其他任   

 何展覽或公開展示（經主辦單位批准情況除外）；違反該項規則者，立即取  

 消入選資格及必須退還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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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參加者一旦遞交作品，即視為同意本章程的規則。 

10.4 如參加者有違本章程規則，主辦單位擁有最終裁決權。 

10.5 參加者須確認並保證為參選作品之擁有者或已獲參選作品擁有者授權之所有  

 權利，包括但不限於參選作品的版權、設計權和所有其他權利，以及參選作  

 品的相關智慧財產權；違反該規則者，立即失去參選資格；若參選作品已入  

 選，立即取消入選資格及必須退還獎金。 

10.6 所有涉及宣傳、推廣及圖錄製作之事宜，由主辦單位作決定並具最終決定權。 

10.7 主辦單位保留修改活動細節及規則之最終決定權，而不作另行通知。 

10.8 本章程以中葡文訂立，如兩個文本有分歧，以中文版本為準。 

10.9 本章程下的條款和條件受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的約束，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 

 院對任何申訴和爭議有排他性管轄權。 

 

11.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根據第 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在報名表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

會用作處理申請的用途。基於履行法定義務，上述資料亦有可能轉交其他有權限

實體。申請人有權依法申請查閱、更正或更新存於主辦單位的個人資料。主辦單

位人員在處理申請者的個人資料時，均會作出保密及妥善保管的措施，直至該等

資料使用完畢及保存期結束，屆時有關資料將按規定銷毀或封存。 

 

12. 查詢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文博廳 

澳門南灣大馬路 517號南通商業大廈 19樓 

電話: 8988 4000 

傳真: 2832 2031 

網址：www.icm.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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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薈澳：澳門國際藝術雙年展 2021”創意城市館 

澳門────美食之都：情書徵文活動 

報名表 

姓名  

證件類型  證件號碼  

聯絡資料 
電話  電郵  

地址  

作品類別 •□信函        □詩歌 創作年份 •  

作品題目  

謹此聲明：本人確認並保證為參選作品之擁有者或已獲參選作品擁有者授權之所有權

利。本人對主辦單位公佈的“情書徵文活動章程”條款完全清楚及願意遵守，並同意

授予主辦單位在是次活動以任何形式儲存、傳播及複製本人作品的權利。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部分由主辦單位填寫 參選作品編號： 

□填妥的參選申請表        □作品        □附件（如適用） 


